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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蒋伟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汪本勇及会计机构负责人谷园园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

的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王应媛 

电话 0553-2870716 

传真 0553-2862045 

电子邮箱 wuhuanqiqiche@163.com 

公司网址 www.whanqi.com 

联系地址 芜湖市鸠江区汽车园区扩大区奇瑞芜湖安奇 4S 店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芜湖市鸠江区汽车园区扩大区奇瑞芜湖安奇 4S 店董事

会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829,506,961.65 730,700,587.63 13.52%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7,356,768.44 173,027,832.33 2.50%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4.03 3.93 

2.50%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79.40% 74.01% - 

资产负债率%（合并） 77.91% 75.64%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1,446,492,835.18 1,181,498,847.62 22.43%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6,328,936.11 21,938,674.09 20.01%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26,480,602.66 21,595,973.99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94,090,509.04 74,221,819.59 26.7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14.87% 13.33%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14.96% 13.12%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60 0.50 19.68%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

售条

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13,226,080 30.06% -2,621,016 10,605,064 24.1%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9,916,550 22.54% -2,410,600 7,505,950 17.059% 

      董事、监事、高管 1,405,000 3.19% -917,500 487,500 1.11% 

      核心员工 - -       

有限

售条

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30,773,920 69.94% 2,621,016 33,394,936 75.90%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8,967,250 65.83% 1,595,600 30,562,850 69.46% 

      董事、监事、高管 1,380,000 3.14% 1,158,750 2,538,750 5.77% 

      核心员工 - -       

     总股本 44,000,000.00 - 0 44,000,0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27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蒋伟刚 33,283,800 -815,000 32,468,800 73.79% 24,962,850 7,505,950 

2 蒋燕南 5,600,000 0 5,600,000 12.73% 5,600,000 0 

3 杨姗姗 33,283,800 -32,207,550 1,076,250 2.45% 1,076,250 0 

4 

芜湖福谦

企业管理

咨询中心

（有限合

伙） 

0 873,750 873,750 1.99% 0 873,750 

5 郝强林 500,000 0 500,000 1.14% 375,000 125,000 



6 王应媛 500,000 0 500,000 1.14% 375,000 125,000 

7 胡元珠 500,000 0 500,000 1.14% 0 500,000 

8 郜春才 500,000 0 500,000 1.14% 133,334 366,666 

9 李瑞娟 500,000 0 500,000 1.14% 375,000 125,000 

10 宋知保 500,000 0 500,000 1.14% 133,334 366,666 

合计 75,167,600 -32,148,800 43,018,800 97.8% 33,030,768 9,988,032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除公司股东（控股股东）蒋伟刚、蒋燕南系父子关系外，未发

现其他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① 财政部于 2021 年 12 月 30 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财会[2021]35 号，以下简

称“解释 15 号”)，本公司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其中“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

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及“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的规定。 

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以下统称试

运行销售)的会计处理，解释 15 号规定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

第 1 号——存货》等规定，对试运行销售相关的收入和成本分别进行会计处理，计入当期损益，不应将

试运行销售相关收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减固定资产成本或者研发支出。试运行产出的有关产品或

副产品在对外销售前，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规定的应当确认为存货，符合其他相关企

业会计准则中有关资产确认条件的应当确认为相关资产。 

本公司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 15 号“关于企业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

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会计处理”的规定，并对在首次施行该解释的财务报表列报最

早期间的期初至该解释施行日之间发生的试运行销售进行追溯调整，执行此项政策变更对可比期间财务

数据无影响。 

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解释 15 号规定“履行合同义务不可避免会发生的成本”为履行该合同的成本

与未能履行该合同而发生的补偿或处罚两者之间的较低者。企业履行该合同的成本包括履行合同的增量

成本和与履行合同直接相关的其他成本的分摊金额。其中，履行合同的增量成本包括直接人工、直接材

料等；与履行合同直接相关的其他成本的分摊金额包括用于履行合同的固定资产的折旧费用分摊金额

等。 

本公司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解释 15 号中“关于亏损合同的判断”的规定，对截至解释 15 

号施行日尚未履行完所有义务的合同进行追溯调整，执行此项政策变更对可比期间财务数据无影响。 

②财政部于 2022 年 11 月 30 日发布《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财会[2022]31 号，以下简称“解

释 16 号”)，本公司自 2022 年 11 月 30 日起执行其中“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

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及“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

处理”的规定。 

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解释 16 号规定对于企

业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等规定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股利支出

按照税收政策相关规定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企业应当在确认应付股利时，确认与股利相关的所得

税影响。企业应当按照与过去产生可供分配利润的交易或事项时所采用的会计处理相一致的方式，将股

利的所得税影响计入当期损益或所有者权益项目(含其他综合收益项目)。 



本公司自 2022 年 11 月 30 日起执行解释 16 号中“关于发行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相关

股利的所得税影响的会计处理”的规定，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确认应付股利发生在 2022 年 1 

月 1 日至该解释施行日之间的，涉及的所得税影响根据该解释进行调整； 

对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确认应付股利发生在 2022 年 1 月 1 日之前且相关金融工具在

2022 年 1 月 1 日尚未终止确认的，涉及的所得税影响进行追溯调整，执行此项政策变更对可比期间

财务数据无影响。 

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解释 16 号规定企业

修改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协议中的条款和条件，使其成为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在修改日，企业

应当按照所授予权益工具当日的公允价值计量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将已取得的服务计入资本公积，

同时终止确认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在修改日已确认的负债，两者之间的差额计入当期损益。 

本公司自 2022 年 11 月 30 日起执行解释 16 号中“关于企业将以现金结算的股份支付修改为以

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的会计处理”的规定，对 2022 年 1 月 1 日至该解释施行日之间新增的上述交易根

据该解释进行调整；对 2022 年 1 月 1 日之前发生的上述交易进行追溯调整，并将累计影响数调整

2022 年年初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执行此项政策变更对可比期间财务数据无影响。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请填写具体原因√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子公司芜湖瑞进汽车销售服务有限责任公司、歙县兆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宣城安奇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本期注册登记，导致 2022 年末合并范围子公司较上年末增加 3 户至 16 户。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